
从 “国家与社会”到 “制度与生活”：
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肖　　瑛

摘　要：“国家与社会”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视角，

但该视角在中国的运用更多是规范层面的，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

“制度与生活”可作为替代性视角。“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

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

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

情和习惯法。制度与生活视角的建构和运用，旨在通过对制度实践中正式制度代理

人与生活主体互动的复杂机制的洞察，一方面分析我国正式制度变迁的实际逻辑和

方向，另一方面找寻民情变动的机理，以期把握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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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与社会”视角的系统论基础与批判

对 “社会”的实体论和系统论想象构成早期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并一直
延伸到当下。“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理解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构成及变革的基本视
角，也是在社会系统论的支配下形成的，围绕这一视角，形成了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预设了两个基本范畴，即 “国家”和 “社会”，每一个范畴都具有内部的统一
性以及外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中，“国家”在特定空间边界内作为一个权力统一
体而存在，不同层级、部门以及代理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利益和权力的冲突和分割
倾向。虽然相比于 “国家”的单数形式，学者们都承认 “社会”的复数性，但与
“国家”一样，“社会”也被想象为一个个有着自身独特的结构、边界和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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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追求独立性和自主性，追求与国家相区分的社会组织。第二，关于 “国家”与
“社会”的实体性想象的逻辑结果就是把二者的关系想象为一个二元论的、既对立又
相互依赖、在力量上此消彼长的互动模式，如 “强国家弱社会”、“小政府大社会”，

等等。第三，现代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表现之一就是独立、自主，公民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的社会领域的成熟，该社会领域能够对国家权力进行制度性的监督和约束。

但是，后帕森斯时代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取向动摇了社会系统论和实体社会
观念。埃利亚斯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 “处于平衡状态”的社会系统论的批判，① 米
歇尔·曼对一元、自成整体、有着一致边界、完型的社会系统想象的否定，并试图
以 “多重相互迭压和交织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取代 “社会”概念，② 基本上代
表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们解构和重构社会的基本思路。社会不再是一个边界明
确、纲举目张的统一体，而是由各种 “行动者网络”③ 构成，多中心，充满矛盾和
张力。

社会系统论遭受的批判也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 “国家与社会”从理论和经
验等角度展开的反思和批判上。米格戴尔指出，与权力边界明确且高度统一的理论
“国家”不同，实践中的 “国家”是碎片的，缺少协调性；国家要面对诸如家庭、宗
族、政党、跨国公司等各种社会组织，它与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斗争逻辑并不一样，

既有重叠又有冲突。有鉴于此，他认为 “国家处在社会中”。④ 雷米克认为，中国除
中央政权外，还分布着各种层级大小不一的 “地方性政权”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地方性
政权不仅其自身有一些制度性利益需要保护，而且其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个人性利
益以及制度性利益，这些通常与中央的指示相冲突，也常常与其治下的民众的渴望
发生矛盾，它们 “某个时候保护地方人民的利益，另外的时候又保护它们的制度性
利益”，因此 “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要比处在中心的中央政权更弱小或者更无力”。⑤

雷米克指出，地方性政权 “变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造成了国家与社会诸关系的
变动，并影响到中央政府的能力。”有鉴于此，早期 “把既定政治制度下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视为一个统一体”，且 “只说单一国家能力”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 “会
遮蔽国家与社会诸关系以及国家能力的某些重要方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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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雷米克对中国财税制度实践的研究类似，中国学者对地方政府行为、① 私营
企业、② 上访的研究，③ 都间接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同样，“社会”概念也受到不同角度的质疑。亚历山大认为，首先，“国家与社
会”范畴中的 “社会”在现实中是多元和复杂的，既包括各种 “公民领域” （ｃｉｖｉｌ
ｓｐｈｅｒｅ），也包括各种 “非公民领域” （ｎｏｎｃｉｖｉｌ　ｓｐｈｅｒｅ） （如国家、经济、宗教、家
庭和共同体），前者追求普遍主义原则，后者则难以摆脱特殊主义的影子，甚至前者
必须通过后者方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④ 亚历山大的 “公民领域”概念同与哈贝马
斯的 “公共领域”一词共同表明了现实 “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与哈贝马斯的
历史分析异曲同工的是，汤姆逊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展现了不同行动者在面
对资本主义制度时的不同处境、目的及行动上的显著差异，⑤ 既表明 “社会”本身
的复杂性、甚至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破碎性，抽象地套用 “国家与社会”可能遮蔽 “社
会”的丰富形态及其内部的复杂构成，也提示我们应该关注 “社会”形塑的过程性。

检视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中国的运用，一些研究只用其名，但不赋予其实质的
分析功能；⑥ 而给予其实质内涵的研究，大多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把 “社会”视为
“国家”之外的剩余范畴，不能进入 “国家”范畴的分析对象都被纳入 “社会”范畴，⑦

一类则试图在中国发现或否定如想象中的 “国家”一样严整、系统性的社会组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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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参见蔡欣怡：《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何大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黄涛等译，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参见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 “问题化”过程》，《中国社会学》第６卷，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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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杜赞奇在 《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使用的 “国家与社会”并无实质性学术内涵，其中
的 “社会”仅是对 “国家”之外的 “乡村”的统称。该书真正的分析性概念是 “权力
的文化网络”，杜赞奇用后者重构了实践中不同权力占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超越了
“国家与社会”的原初内涵。 （参见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如一些研究把 “政府”甚至 “居委会”等同于 “国家”，而不区分 “国家”与 “政府”
之间的内在差异，把处于自发状态的 “社区居民”等同于 “社会”。 （参见耿曙、胡玉
松：《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２０１１年第６期；黄晓星：《国家基层策
略行为与社区过程》，《社会》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参见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黄宗智主
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前一类有明显的简单化嫌疑，后一类则先入为主地预设了 “国家”和 “社会”这两

类系统的存在，而可能 （１）忽视西方社会理论建构中复杂和严苛的理论前提，或者
（２）仅仅关注社会变迁的某些片段，而略过了其复杂过程，（３）把研究焦点放置在

两类组织间的二元互动上，较少分析各自内部的分化和冲突及其对外部关系的影响

和作用机制，从而简化了现实情境中正式权力与其施加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制度与生活”视角的构成

西方学界在批判社会系统论的同时开始了建构替代性视角的努力。中国社会学

界也有类似的尝试，如有学者提出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①或 “结构—制度”分

析方法。② 但在另外的学者看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对结构性和制度性力量有所忽

视，后者则忽视了行动的地位，因而提出 “多元话语分析”路径。③ 但 “多元话语

分析”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会无限地自我解构，有走向虚无主义的危险。有学者搭

建的国家、科层以及乡村三重逻辑的分析框架④也可视为是建构中国社会变迁解释

机制的一种尝试，它打通了从国家逻辑的宏大叙事到乡村逻辑的日常叙事之间的壁

障，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解释框架⑤与本文的

目的非常契合。但这两种解释框架都主要关注制度变迁，把更为深层的文化和民情

作用及变动机制只是当作一个模糊的背景。

加芬克尔在研究美国陪审员制度时发现，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的陪审员在法庭

上遭遇两类规则的张力，一类是 “各种日常生活规则”，一类是 “各种官方陪审员规

则”，前者同情境勾连，后者则是理论化的。在法庭上做决定时，陪审员不得不努力

依照后者行事，但难以全然抛弃前者，在遭遇各种失误时会很自然地去援引各种日

常生活规则。⑥

在陪审员案例中，人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影子，法庭及官方的各项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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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构成国家权力的具象，陪审员的来源及其践行的日常生活规则可以纳入社会范
畴。但这种对制度实践的简单化处理难以揭示整个故事推进的具体逻辑。若悬置这
个视角，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如下要素：事件 （法院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各种正式制
度 （官方的陪审员规则）、各种习惯法 （日常生活的诸规则）、各类行动者 （陪审员、

参与互动的法官、当事人以及律师），事件的推进直接表现为不同行动者间互为情境
的持续互动，更深层次则是行动者对不同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身体化实践。在互动
中，不同行动者对不同制度做情境性和权宜性的诠释和援引，互动既可被理解为不
同行动者间关系的推进，也可被理解为不同制度间的纠缠———包括在同一行动者的
心智结构中的碰撞或无意识的共存。在这些纠缠中，制度本身在改变，行动者间的
权力关系也在发生变动，行动者的认知亦会不断再生产，从而在制度和民情两个层
面推动社会变迁。

我们以 “制度与生活”来命名这种相对微观的分析路径。其中，“制度”指以国
家名义制定并支持国家的各级各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 “正式制度”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生活”① 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日常生活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既是实用
性的、边界模糊的 （如各种偶然出现或权宜性地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应
对策略和技术），又是例行化的、韧性的 （如托克维尔用以表征一个社会基本情感结
构的 “民情”（ｍｏｒｅｓ）② 及各种 “非正式制度”③ 或曰 “习惯法”④ ）。其中后者是
前者反复使用和扩张的结果。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
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

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是两种不同的秩序观：前者是基于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理论
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而制定的明文规则，简单化和清晰性⑤是其特点；后者只有局部且
模糊的合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可以假设，起初，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没有根本区分，

前者是对后者的简单回应，依附于后者而存续；当生活主体出现利益和视野分化时，

正式制度就会作为部分生活主体有意识建构的产物而涌现，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的
分化就开始了。理性主义的发轫特别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化必然造成基于理论理性
的秩序观与基于自然主义的秩序观之间的对立，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在位置
和身体上的分离激进化，建构与实践正式制度的出发点变成了清除与其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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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一点与本文的观点一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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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贴上 “传统”和 “落后”等标签的民情和习惯法，塑造符合理性的完美生活。这
类现象无论是在欧洲这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发源地还是在从外部引入这种理念的非

洲、南亚、南美州地区都发生了。① 斯科特称支撑这类制度实践的意识形态为 “极

端现代主义”（ｈｉｇ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②

毫无疑问，正式制度一经发布和实践就能重塑生活，但是，在高度韧性的生活

领域面前，正式制度的逻辑与日常生活的逻辑越不匹配，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

其一，纵使日常生活逻辑的 “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被正式制度的逻辑完全否定，

各种不可战胜的 “变通”、非正式运作③策略及其他 “日常形式的反抗”④ 还是会在

正式制度及其代理人的眼皮底下疯长。其二，上述策略的反复实践和不断再生产会

生产出相应的新民情和新习惯法，它们虽然可能替代、改变甚至消灭某些旧的习惯

法和民情，但新生的生活逻辑能否切合正式制度的初衷却是不确定的，相反，倒可

能产生消解正式制度实质内涵的多重力量，如无视正式制度存在的 “制度破坏”、以

正式制度为局部利益乃至私人利益牟利工具的 “制度转换”。⑤ 其三，正式制度在面

对自身被削弱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多面相的，可能是汲取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来进行

自我反思和自我变革，也可能是捍卫自身的权威，亦可能维续正式制度名存实亡的

现实。其四，被正式制度采用的某些手段和策略本身就积淀在民情和习惯法中，如

法国大革命中那些用以革旧制度之命的动力和手段，深深蕴含在旧制度中。⑥ 这种

通过把生活领域的某些传统激进化来实现全面反对生活领域的做法反倒可能为旧生

活逻辑的重建提供机会。

现代化意识形态下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的上述复杂关系的成因，可从三个角度

分析。第一，无论如何坚持理性化标准，就如 “法律无漏洞”的观念受到的批判那

样，⑦ 现实中的正式制度很难达到 “极端现代主义”所渴望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
“高度”，时空情境的分化和变化、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甚至设计者知识背景的差异，

都会造成即使是刻意谋求匹配的不同正式制度在实践中也难以彼此完全无缝对接。

吉登斯指出，人们还经常把规则看作是单称的，好像各条规则可以分别对应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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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情况或行为片段。然而在社会生活的运作过程中，实践是通过或多或少松散

地组织在一起的集合形式得以维续的。① 换言之，正式制度丛并非先验地系统性存

在，而是各种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围绕特定事件或者诉求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正式制度的这种构成和实践特点为各种权宜性行动以及习惯法的再生产创造了可能，

它们在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或正式制度丛内部的冲突中，作为各种 “变通”方式

不断涌现以虚化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的矛盾。

第二，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称关系，前者虽以改造后者为谋，

却被置入后者构成的环境中。民情和习惯法不仅是正式制度的改造对象，也是其文

化环境，构成制度实践者难以觉察的 “前见”。换言之，虽然正式制度有时不承认传

统民情和习惯法的合法性，但其实践过程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后者构成的

文化和社会心理情境。② 在这个意义上，民情和习惯法构成真正的 “制度精神”。③

第三，制度与生活的相互再生产机制与复杂逻辑的建构，归根结底是由参与互

动的行动者的复杂构成决定的。理论上，正式制度代理人相当于韦伯笔下的 “官

员”，他们既是国家相关制度的代理人，又受构成科层制的各种制度的约束和保护，

对自己的职位有 “一种特殊的职务忠诚义务”，以非人格的、就事论事为自己的行为

导向；④ 生活主体则是过日子的人们，是具体民情的承载者和建构者，他们不仅对

自己的生活方式、诉求及其理由拥有一定的 “知识”，也具有依情势而生产出相应知

识的能力，但与正式制度代理人的理性化相比，生活主体们的 “知识”更多属于生

计性的经验知识与道听途说的外来知识的混合体。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正式

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就是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围绕特定事件而展开的交往。事

实上，首先，即使科层制内部也有价值、权力和利益的分化，一种正式制度的制定

和推行必然使其代理人内部同时出现得利者与失利者两个群体，因此，不同位置的

正式制度代理人之间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利益和权力的矛盾，这可能在制度实

践中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中主体之间的关系亦如此。是故，参与制度实践的行动者

并非两类界线分明的主体，实际情况是，两类主体分化为多个群体，各个群体基于

各自特定的目的，跨过理论上的制度与生活的界线而结成各种或长期存在或稍纵即

逝的联盟。其次，人类语言的有限性使得任何正式制度都难以完全规避表述上的模

糊性，也难以对生活领域做事无巨细的囊括，即无法解决自身的抽象性和一般化特

征与实践的具体性及复杂性之间的紧张，而必须依赖正式制度代理人的 “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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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① 正如涂尔干所说，制度虽然是超越个人的社会事实，但个人在其面前并非
完全无助，而是对它们进行 “个体化”，因此 “每一种社会服从都带着所有的个人性

变量。”② 由此可见，正式制度代理人间的转化和 “变通”能力的差别就会在实践中
得以表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引致制度实践的不同演进过程和方向。再次，制
度实践不是正式制度的各级代理人单向的诠释和操作，而是在正式制度代理人的治
理诉求与生活主体的行动策略互为情境中展开的，情境差别会让同一现象产生出不
一样的制度实践结果。③ 最后，作为具体的个体，正式制度代理人同时也是生活的
主体，产生并生活于具体的习惯法和民情之中，不管他多么用心划清和坚守其作为
生活主体的角色与作为正式制度代理人的角色之间的边界，但始终难以对这两类知
识保持反思性的隔离，在实践中很可能不经意地用两套知识相互解释或者错位使用
它们；同样，现代社会的生活主体必然对各种正式制度有或多或少的 “认知”，具有
一定的因情势和需求援引某些正式制度、或者对两类知识进行相互解释的能力。从
这一点看，制度与生活互动的更为复杂和现实的机制在于正式制度与习惯法如何被
不同行动者在行动、话语和意识中重组和相互诠释。

有了行动者这个复杂因素，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虽然可能表现为各种正面冲
突，但更多的是，无论是正式制度代理人还是生活主体都不是简单地拒绝正式制度或
者生活逻辑，而是依情势选择性地接受甚至再生产正式制度和习惯法的某些部分而拒
绝或者否定另一些部分，甚至把复数的正式制度与习惯法悖论性地结合在思维或实践
中，为自身利益、权力或者权利诉求服务，并不经意地维持一个社会的总体平衡。

由是观之，“制度与生活”沿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把系统论想象都还原为实
践的主旨，超越 “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把日常实践同社
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为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④提供一种解释框架；

另外，单纯从 “国家与社会”的规范性视角进入，很难洞察一个社会中 “民情”重
塑的路线和动因，若以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实践为切入点，则可以较为便捷地分析正
式制度实践中 “民情”的变动轨迹和作用机制。

三、社会变迁的总体逻辑：基于 “制度与生活”的一般分析

从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的上述复杂关联构成社会变迁的动力视角，可以观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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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激变逻辑。整体上，２０世纪的中国演绎的是 “一个关于中央
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从清王朝垮台起，新的科层体系取代各种
地方自治机构，构成这个故事的基本线索。①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土
地改革、公私合营、农业集体化等制度设计和实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单
位制构成 “总体性社会”② 的典型形态。这两种制度基本上推倒了中国上千年传承
的小农生活生产方式，而重建日常生活领域。制度的实施配以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教
育以及阶级斗争政策；这两种实施方式不仅对于生活主体，而且对于正式制度的各
代理人都是相对平等的，即正式制度体系在实践中保持了自身一定程度的统一性，

从而达到迅速重组社会秩序的效果。

在实践中，面对正式制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以及自上而下的压力，正式制
度代理人和生活主体，一方面创造各种形式以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采取
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各种 “日常形式的抵抗”。③

改革开放是１９４９年后中国社会一次伟大的正式制度的转型，即从总体性社会向
基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转变。④ 这次转变可以说是对来自生活主体的某些合理诉求的
制度化承接，如接受和推进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制度和私有经济制度，舒缓了制度
与生活之间的总体性紧张，从整体上看，是制度与生活之间的互动回归正常轨道的
表征。但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似乎比上述改革步履
维艰得多，无论是从双轨制到分税制，还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其引发的行政科层
化的治理改革，总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机制而又构成新矛盾的
曲折运动中展开的，⑤ 并反过来加剧了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张。

虽然现代化的历程充满坎坷，但中国在近百年中除因外敌入侵、全面内战及全
面政治运动如 “文革”而导致全国性动乱外，大部分时间即使出现了危机的动因或
者苗头，也没有化为整体性危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跟我国中央集权体制所内在
的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存在约束中央集权体制的非正式力量有
关。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私营企业时发现，一方面是来自上级的监管改革的制度癖好
对中国经济发展持续产生着各种作用，另一方面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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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让改革充满不确定性和多样性。① 不同地区发育出的各种形态的 “非正规金融”

等 “适应性非正式制度”② 就是这类对策性应对的成果，它们既同正式制度相冲突，

又为地方私营经济的繁荣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非正规金融”是正式制度的地方代
理人与上层代理人之间在制度解释上抵触的结果；其因地因时而相异的表现则体现
了正式制度的不同地方代理人在制度解释上的差异；“非正规金融”也是私营企业主
针对不同正式制度之间以及同一正式制度的不同诠释之间的空隙而灵活把握的结果，

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原料中创造出经济生存的可能性的表征。③

透过 “非正规金融”这一事实，不仅可以看到锦标赛体制下中央权力的层层下
贯，更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高度的地方性差异问题提供了解释机制，还可以理
解中国近几十年来正式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即 “内生性制度变化”。④ “内生性制
度变化”指正式制度在实践层面同各种地方性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以及生活主体之间
的复杂互动所导致的 “非正式实践”及 “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并反过来推动正
式制度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变革。这种变化形式上发生在正式制度代理人的立法行为
中，但实际动力却蕴含在不同部门及层级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与含义模糊的各类生活
主体参与其中的复杂制度实践中。反过来，当我们把 “内生性制度变化”当作整体
的过程来分析时，就等于考察了制度与生活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可以进一步理解中
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包括今天虽遭遇各种内外诱因并被反复 “唱衰”，但依旧兼具创
新活力和总体性秩序、避免整体性危机的原因。其一，正式制度在实践层面具有自
我缓解其对地方和生活主体的消极后果的空间和能力。其二，正式制度的代理人具
有汲取非正式制度及其实践策略甚至将其制度化，从而消化制度与生活之间紧张的
智慧。其三，正式制度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具有高度地方性差异、角色性差异甚至个
人性差异的过程。这样，虽然制度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并不断再生产出新的
面貌，但矛盾的生产与消解处在同一过程中，地方性的差异和总体性的平衡同时存
续，从而形塑出中国社会变迁及其总体平稳的独特逻辑。

四、无形权力的生产机制：“制度与生活”的微观分析进路

上述以 “制度与生活”为视角的粗线条分析虽然勾勒出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迁
的轮廓和动力，但未能揭示支撑社会变动的具体而微的机制和逻辑。只有进入具体
的制度实践中，以事件为中心洞察行动者在互动中如何通过习惯法的再生产来诠释、

拆解、分化以及连接、整合各种正式制度，或者推动正式制度变革，为自身创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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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法性空间，才能分析国家形成、社会维继、民情生成与变迁的具体逻辑。这是

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价值所在。

制度与生活范畴同国家与社会范畴不同：后者预设了两类主体间相对对称的权

力关系；制度与生活间也是权力关系，但属于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① 特别

在现代化语境中，正式制度具有道德的优越性和科层体系赋予的正式权力；习惯法

及其维系的日常生活则属于鲍曼所谓的 “废弃物”范畴，无论在道德还是科层体制

下都被剥夺了权力，处于 “无权 （力）”状态。那么，无权者何以同掌权者进行
“权力游戏”？关键是无权者能否生产出权力来。② 显然，在权力完全不对等的背景

下，无权者无法通过与正式制度及其代理人的正面对抗来实现自身权力的再生产。

这就需要具体分析 “无权者”在实践中的 “微观权力”，即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既

定事态或事件进程的能力，包括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的生产逻辑和策略。③

需要指出的是，无权者生产出的 “权力”与正式制度赋予其代理人的 “权力”具有

本质的差别：前者是福柯意义上的，是无形的、非正式的，唯有转变为 “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后才能在正式制度层面存续；后者是韦伯意义上的，是有形的、正式的，

通过正式制度得以保持并稳定地发挥作用。在中国情境下，分析无权者的权力生产

机制需要关注如下几个维度。

首先，行动者如何建构自身诉求与行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表象。权力意味着强制力，但强制力的生产和作用并非单向的，而有多种形式和方

向，在强制力掌握上较弱的行动者可以向掌握更多强制力的行动者施以情感和道德

压力，获取一定限度的无形权力。当然，具体权力的生产机制及其效果跟生活情境

勾连在一起，情境不同，其形式和效果也有差别。“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质。这

里的 “情”，既指 “恻隐之心”，又指仁政礼制。营造合情性，就是通过表演来激发、

烘托情感氛围，从互动对象以及旁观者处获取 “同情的力量”。当行动者使用的工

具、所处的场景以及各种身体动作和语言所传递的信息，能与互动对象及旁观者所

拥有的 “集体表象”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④ 契合，或者被他们正确地解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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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７６页。
“集体表象”是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理论的核心概念。行动者在表演时会表现为被某些
现存的、情绪的和道德的内容所驱动并趋向这些内容，这些内容的意义被各种能指模
式所界定，能指的参照对象则是社会的、物理的、自然的和宇宙的世界，行动者和观
众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意义世界就是集体表象，集体表象构成表演的文本
（ｔｅｘｔ）。换言之，“集体表象”就是特定群体所共有的意义世界。参见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接受，就实现了充分的合情性；即使行动者传递的符码不能被互动对象接受，但只
要被旁观者特别是大众媒体接受并传播，舆论力量和一般观众在道德上的同情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① 就得以生产，其诉求和行动就具有了合情性，互动对象就得承
受一定的情感和道德压力，无权者的权力由此生产出来。“原始抵抗”、② “诉苦”③

等 “弱者的武器”以及以弱者身份为武器④等各种 “表演”可以理解为营造合情性
的策略。“合理性”出自孔子的 “名正言顺事成”思想，指某一诉求或者行动在特定
情境下恰如其分而不偏颇，或在逻辑上一致，其达成一定是以讲道理为基础。我国
早年很多社会组织作为新生事物并无法律和政策上的依据，但由于能以国外经验和
地方性需求为凭依，就具有了生存的 “合理性”。“合法性”指对特定正式制度的尊
重和服从。合情、合理与合法都有着正反两方面指向的概念，被接受意味着权力的
生产，不被接受则意味着相反的情形。

合情、合理与合法之间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实践中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如
“原始抵抗”虽然可能激起旁观者的同情，但却是非法的。在现代社会中，“合法性”

在三者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因此，即使反抗者的同情者也认为反抗者应该诉诸更符
合惯例和以守法的方式来推进其目标。⑤ 但是，合法性往往是抽象的，而情和理是
具体、鲜活的，最容易调动情绪并产生共鸣，因此有时比合法性更有力量。⑥ 所以，

在具体事件中，不仅需要分析参与互动的行动者如何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合情性、合理
性与合法性以及三者之间是如何搭配的，还需要分析行动者如何利用情理法之间的矛
盾关系建构自己的自由活动空间。但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根本标志还是参与互动的
行动者援引的知识和策略的变化，即从使用 “弱者的武器”或者 “强者的武器”向平
等地诉诸法律转变，从 “乌合之众”向自觉强调公民身份转变，从单纯的合情与合理
效果的寻求向张扬合法性转变。一言以蔽之，当一个社会中的弱者能用正式制度所赋
予自身的 “权利”来生产相应的 “权力”，或者能以无形权力的生产为契机来促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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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４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 “问题化”过程》。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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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权利”的再生产并获取正式制度的承认时，就开始进入现代性的进程了。

其次，权力生产的另一种方式是行动者有效运用各种策略，以自我组织、切割

互动对象与联合相关群体。如前所述，无论是正式制度代理人之间还是生活主体内

部，都不可规避地存在各种价值、利益和权力的不一致，特别是在锦标赛体制和项

目制下，这类不一致、竞争甚至冲突会更加严重。因此，无权者往往会策略性地从

互动对象内部或大或小的裂缝中获得自身权力的生产机遇，如一些社会组织善于利

用政府的纵向和横向分化以及党群系统等不同制度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理念、关注点

甚至利益和权力的紧张关系或真空来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① 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案

例中，访民们通过多种策略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正式制度代理人建立社会关系，

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同层级和部门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也策略性地使用分化

移民群体的技术，来获取乃至强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诉求。这些策略造成上访的长

时间存续。② 在这里，与具体情境休戚与共的切割术背后的逻辑高度多元化，既是

对县以及乡镇同地区的利益冲突的充分利用，也是基于对正式制度的上级代理人对

下级代理人的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放大，而且还利用了正式制度的某上级代理人对实

际情况的不充分了解和 “爱民”的情感。进言之，礼治传统与中央集权体制结合所

塑造的 “上面的经是好的，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的 “清官”情结，已成为生活主体

在与不同正式制度及其代理人互动中屡试不爽的切割术。“清官”情结一方面在正式

制度中得以不经意地确认，如信访、领导批示制度，另一方面为地位相对超脱的正

式制度的上层代理人所乐见其成，如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中多次新的波澜都因地区领

导人的某一个 “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批示所引发，民众也愿从中寻找慰藉和

动力，如大河移民在把区和公社干部想象为 “贪官”的同时对地区 “清官”神话

化。③ 在宜黄事件中，最后能摆平事件的也不是作为局中人的县委和县政府，而是

其顶头上司。④ 这种 “切割术”中，上下不经意地生产出正式权力的合法性，共同

维护了国家制度的权威，⑤ 并有效引导了生活主体通过寻找更高层级的正式制度代

理人，来压制更低层级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从而获得安全感、增强自主性、实现自身

利益诉求，但其反复使用既损害了正式制度的基层代理人的权威，又阻碍一个社会

在处理正式权力与生活主体的关系中走上制度化轨道。

切割行动及其目标的实现说明存在相反的情况，即行动者的自我组织。如果

说切割是针对互动对象，是消极的，那么，组织化毋庸置疑是互动主体自我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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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是积极的。当然，切割也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策略，是参与互动的行动者
在分化对方、并同对方的某一部分建立即时性联盟的策略。组织化策略的使用也
是权宜性的，受具体行动者的性格、能力、关系网络以及事件所处的不同文化情
境、力量对比情势等因素影响，组织化的方式、程度、规模等等都可能表现得千
差万别。

在社会力量分化的背景下，“有组织抗争”不再局限于直接利益相关者间的动
员，还指向对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和个体的发动，并把它们裹挟进利益或价值共同
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提速，单位制外的组织性力量不断成长。社会力
量分化既是制度与生活互动的结果，又为互动创造新的条件。无论是正式制度代理
人还是生活主体都会依情势而同其他力量建立联盟，如与利益相关企业联合，① 或
者争夺与媒体、专家建立关系网络的机会以获取更多的声援者。因此，洞察互动主
体如何策略性地同其他力量建立联盟或者应对这些联盟，以及其效果对事件进展的
具体影响，是制度与生活视角所不可忽视的。这类分析需要区分不同社会力量的联
合策略和目的，如与企业的联合很可能是一个利益联盟；而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争
取，很大程度上需要逼真的表演，以把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拉入观众席甚至舞台。②

非直接相关群体和社会力量的卷入，既有助于行动者将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
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③ 让事关局部利益的诉求转变为 “公共议题”，④ 或者调动
更多人的同情，又让集体行动变成 “组织化的不负责任”。

当然，组织化策略的后果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一方的行动必然引发另一方的化
解策略，如应对生活主体切割术的，不仅有不同层级和部门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之间
自觉协调和统一立场及声音，也有针对生活主体的合适的切割术。⑤ 因此，对于生
活主体的研究视角也必须反身性地应用于正式制度代理人，不可偏废。

再次，上述所有研究维度都不同程度地跟 “差序格局”勾连在一起。 “差序格
局”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建构及运行中占据基础性位置，是儒家传统下
的基本 “民情”。理论上的 “差序格局”是基于 “礼制”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
立的等级制度，但实践中的 “差序格局”则表现为基于情感本体构建的具有伸缩能
力的社会关系网络，⑥ “一切讲交情，讲通融……多回旋转身之余地，因此一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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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溜前进，轻松转变。”① 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中，“差序格局”扮演的角色是模糊
私人关系与公共利益、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界限，并工具性地建立各种情感和道德
的共同体，以实现私人或者制度的目的。征粮过程中乡干部对村民的示弱②典型地
呈现了正式权力无力时，乡干部如何通过建立与村民的情感关联而达致正式制度的
目的；乡镇干部通过亲属关系阻止村民参与上访③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并说明
“差序格局”既是组织的技术也是切割的手段；山阳公社领导支持移民冲击电站的诸
目的中所夹杂的个人利益，④ 则再现了正式权力被 “差序格局”化为私用的情形。

总之，“差序格局”在制度实践中的作用就是以特殊主义的生活逻辑替代普遍主义的
制度逻辑，即使其在特定情境中实现了正式制度的目的，但其实质还是造成了正式
制度的差别性实践，消解了正式制度自我期许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和合法性。因
此，以 “差序格局”为线索洞察制度与生活的互动逻辑，或者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
进程中厘清 “差序格局”的存续、演变甚至消弭，是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

此外，如前所述，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的关系必然具象化为浸淫在不同正式
制度与民情以及习惯法中、有着不同生平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因此，在无权者
的权力生产的分析中最不容忽视的是行动者这个关键性变量。很多研究表明，无
论是社区层面的维权还是更大范围的环境保护行动，抑或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作，

都与行动者的年龄结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生活的社区等各种集体性构
成⑤及他们拥有的特殊资源、影响力、地位、经历、关系、性格等个体性因素⑥休
戚相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事件能否发生、如何演进及其后果，影
响着无形权力与制度化权利的相互支持关系能否建立和怎样建立。进一步，通过比
较不同时空背景下制度与生活的具体互动，不仅可看到不同行动者的个人因素及被
其身体化的民情对互动的影响，还可洞察制度与生活互动逻辑对于一个地方社会之
民情的改变。

最后，不能把制度与生活的互动理解为单一线索的，而必须分析围绕同一个事
件展开的多条线索及其复合效应。有研究表明，由于制度本身的内部冲突，以及不
同行动者的不同目的，一个村的村民选举表现为多个不同程序的同时展开，它们虽

·２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５２页。
参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
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
参见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 “问题化”过程》。
朱健刚：《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 《社会》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程金华、吴晓
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黄晓星：《社区运
动的 “社区性”》，《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王程韡、王路昊：《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社会》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然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影响，最后不经意地促成了村民选举走上正轨。① 在多媒体

时代，制度与生活的互动被拉入更大的场景中，互动逻辑的多重性更难以规避。如

在宜黄事件中，既有拆迁户的公开 “表演”，又有各级正式制度代理人、拆迁户在幕

后的互动，还有各种特殊观众和媒体基于对后台信息的掌握和解读，设计如何让整

个事件更符合特定目的地演进和呈现。这些线索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背景，使得制度

与社会的互动陷入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总之，虽然本部分仅仅分析了局部主题下制度与生活的互动逻辑，但如前所述，

“生活”既指涉实体性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主体，也指涉非实体的日常生活知识、民情

和习惯法，因此，该视角可以拓展到更为宽泛的论题。当然，制度与生活提供的只

是一个一般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其具体运用应该是基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建构相

应的分析维度。

五、讨论与结论

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国外的条件，而是中国

自己的条件。② 这个断言表明：第一，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

建设的过程；第二，这个过程建基于中国过去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

复杂历史，这些历史至今依然以各种民情和习惯法以及正式制度的形式存续，并在

国家和社会建设实践中被不断激活。即使今天 “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浪潮，也必然

同中国自身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条件纠缠在一起，其实践效果由此变得复杂和难以预

测。因此，认识真实的中国社会及其变动逻辑，不能简单地抛弃西方经验和理论的

参照价值，更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验和西方理论，用理论和制度代替实践，用目

的代替过程，用规范代替分析，用二元代替复杂的纠缠关系，而必须在中国自身的

历史传承或断裂中，从近几十年的伟大社会改革实践中建构和确定问题意识、概念、

视角、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体系。制度与生活视角的建构和运用正是一种认识中国社

会及其变动逻辑的尝试。它把一个社会的构成和变动具体化为三个方面，即正式制

度、民情和习惯法、正式制度与民情及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并认为制度和生活二者

各自的变动是在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中实现的，这些互动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

历史积淀在当下的互动中转化为现实。基于此种认识，“制度与生活”试图通过对具

体事件发生过程的条分缕析来厘清正式制度的起源、操作的逻辑，在实践中同其他

正式制度以及不同生活需求和逻辑的相互渗透，从而一方面看到一个国家或者社会

·３０１·

从 “国家与社会”到 “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①

②

周雪光：《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社会》２００９年
第３期。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１２２页。



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逻辑，另一方面看到生活的需求、民情是如何变动的，从而洞
察中国社会维续和变动的基本机制和逻辑。

现代社会普遍强调制度建设，不仅是因为正式制度建设是社会进步的直接表征，

更为根本的是因为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正式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有效重塑。由此引出
一个非常复杂且现实的问题：正式制度建设及其引导社会生活重塑的合适机制是什
么？这是制度与生活视角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中制度与生活的理想的互
动关系，首先是正式制度丛的较高程度的体系化和运转的高效性，其次是正式制度
与生活领域之间一定程度的契合性，能引导民情的现代性转变，自然而然地替代习
惯法、非正式运作的空间，最后是正式制度必须对生活领域的需求和民情变动有充
分恰当的甄别，为自我变革以致社会变革留下空间。但现代社会变革的理想顺序是
从第三点向第一点倒推，当后两方面的努力实现时，第一点也就水到渠成了。今天，

生活主体的需求、需求实现逻辑以及民情已经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重
大变化，对正式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正
式制度及其代理人更平等和更包容地正视这些变动和诉求，更为主动地改革自身，

把那些符合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诉求和期待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接受和落实，

另一方面需要生活领域的主体更为积极地把对正式制度的要求同时转变为自我反思

和自我提升的准则和动力。这样，不仅能够推动生活领域本身的理性化，而且能够
生产出推动超越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制度变革的公共力量，增强不同层级和部门的
正式制度代理人之间、作为整体的正式制度代理人与作为整体的生活主体之间的相
互信任和良性互动，① 从而推进国家在正式制度丛与民情这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其现
代性重构。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４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①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４）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ｎｇ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Ｏｕｙａｎｇ　Ｙａｏ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Ｚｅｘｉａｎ·５５·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ｕ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ｇａｐ，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ｔｓ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ｌａｃｋ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ｉｇｈ．Ｔｈ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ｆｒａｍｅ．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ｓ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ｌｉａｎｔ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　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５）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ｏ　Ｙｉｎｇ·８８·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ｔ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ｂｕｔ　ａ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ｉｔ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ｌｄ　ｏｆｆｅｒ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ｌｉｆｅ＂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４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ｖｅ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６）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ｂｏ·１０５·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ｎｔ，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ｒ　ｎｏ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ｃ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ｈａｓ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７）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　Ｗｕｚｈｅｎ·１２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ｌａｗ　ｉｓ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５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